
1 

聲明異議 7/2007 

 
一、序 

初級法院第二刑事法庭CR2-06-0084-PSM-A號刑事卷宗的被判刑人

A 就原審法院法官因逾期不受理其提起上訴的批示，提起起本聲異議，

以下列理由請求受理其上訴﹕ 

尊敬的院長閣下： 

A，第二刑事法庭，刑事案件編號：CR2-06-0084-PSM 中的嫌犯，身份資料已載

於該卷宗紀錄內，現根據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 395 條第一款就第二刑事法庭

法官於 2007 年 4 月 16 日作出的不接納於 2007 年 3 月 30 日提起的上訴的批示（該

卷宗內第 114 頁），向初級院法院院長閣 下作異議，闡述理由如下： 

 

有關事實： 

1. 於 2007 年 3 月 5 日第二刑事庭法官廢止嫌犯的緩刑，並於該向其作出通知； 

2. 於 2007 年 3 月 19 日，第二刑事庭法官作出批示指派實習律師 B 作為嫌犯的

辯護人；﹙該卷宗內第 69 頁﹚ 

3. 於 2007 年 3 月 19 日，第二刑事庭辦事處把上指的批示以圖文傳真方式傳與

實習律師 B 所屬的事務；（該卷宗內第 79 頁） 

4. 律師事務所的傳真系統於 2007 年 3 月 19 日下午 6 時 32 分收到有關的傳真；

（文件第 1 份） 

5. 於 2007 年 3 月 20 日把該通知書以掛號信寄出；（文件第 2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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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於 2007 年 3 月 30 日（星期五）辯護人把上訴狀傳真到初級法院辦事處，並

於 4 月 1 日（星期一）把正本提交初級法院辦事處；（文件第 3 , 4 份） 

7. 於 2007 年 4 月 16 日第二刑事庭法官作批示不接納嫌犯提起的上訴（該卷宗

內第 114 頁） 

 

理由闡述： 

一、 有關期間的計算 

1.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 95 條一款及法令第 55/99/M 號，行為期間為十日； 

2. 而上訴之期間至判決通知起計算《刑事訴訟法典》第 401 條第 1 款； 

3. 根據《民法典》第 272 條 b 項用起算期的事實作出日不予計算，即於本案作

出通知日不應計算在內， 

4. 整個行為期間日數為“用起算期間的事實作出”之日加上十日， 

5. “起算期間的事實”被完成，方才起算十日期間，於本案即完成通知行為後，

方才起算十日的期間，而且傳真本中並無印有羈押犯（文件第 l 份）;  

 

二、 通知的完成 

1. 通知，其目的在訴訟中召喚某人到庭或讓其知悉一事實。，使被通知人知悉

程序中的內容及資訊；（《民事訴訟法典》第 175 條第二款） 

2. 訴訟內所要求的通知，是讓被通知的主體確實的知悉通知行為所載的內容，

而不是僅由作出行為的一方（法院）作出通知後，則不顧及被通知人是否已

知悉通知，就把通知視為完成，於《民事訴訟法典》第 201 條第 4 款“對於

以上各款所作之推定，被通知之人須證明非因可對其歸責之理由，以致未收

到有關通知或該通知於推定之日以後始收到，方可推翻之，”從條文中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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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出通知並不以單純地作出而視為完成，應以無過錯下實際知悉日視為完成

通知日；同樣，在民法中意思表示的受信原則也以對方應能知悉為完成的準

則（《民法典》第 216 條第一款前段及第三款）; 

3. 於本案中，律師事務所的傳真系統於 2007 年 3 月 19 日下午 6 時 32 分收到有

關的傳真，於 5 點 45 分法院停止辦公，律師事務所亦已停止辦公，這個時刻

本是無人辦公，也沒有人期待文件的傳送（非辦公日《刑事訴訟法典》第 93

條第一款前段）本案的辯護人（被通知人）僅於翌日，即 2007 年 3 月 20 日

能夠知悉有關的通知，及知悉有關批示的內容，認為本案完成通知日不應為

3 月 19 日； 

4. 另一方面，有關通知所顯示的日期也是 3 月 20 日而非 19 日；（文件第 1 及 2

份） 

 

三· 通知的方式 

1. 訴訟資訊的傳達，得透過不同的方式作出如：親身前往告知，電話通訊，郵

寄或是以圖文傳真作出。基於不同的訴訟行為不同性質而以不同的方式作

出； 

2. 而通知行為作為期間的始算事實，於《刑事訴訟法典》及《民事訴訟法典》

均要求以較嚴格的方式作出，《民事訴訟法典》第 201 條第一款，《刑事訴

訟法典》第 100 條第一款 a, b , c 項，都要求通知行為須以特別方式作出，如

掛號郵件，親身作出，或公示及公告，故並不包括以傳真方式，使用更嚴格

的傳遞的目的就是為了使被通知的人得以直正地知悉通知所載的內容； 

3. 從《民事訴訟法典》的章節分佈得看出第 100 條第二款有關當事人得以圖文

傳真訴訟行為，或是第 126 條第四款法院部門得以圖文傳真作為信息傳遞之

方法，兩個條文均屬於第一篇“訴訟行為”內第一章“行為之一般規定”；

而行為通知的規定，則載於同篇第二章“特別行為”；可見通知行為是有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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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一般的訴訟行為，而得以傳真方式作出，即使法令第 73 / 99 / M 號，也是

《民事訴訟法典》第 100 條第 2 款的延伸，此種方法也不應適用於通知； 

4. 於 2007 年 3 月 19 日，第二刑事庭辦事處把上指的批示以圖文傳真方式傳與

實習律師 B 所屬的事務所，以完成通知行為亦存在疑問； 

 

總結： 

通知為一行為，其目的為向當事人或辯護人傳達一些事實，這種的傳達應以被通

知人真正知悉那事實後或無過錯下知悉後，通知才完成，亦只有完成通知行為期

間始起算。 

不問以任何方法作出通知，均應以被通知人已知悉或一般情況下得知悉的情況下

才可視通知完成，於本案中傳真在正常情況下不會有人接收的時段到達辯護人所

屬的事務所，他亦僅能於到達的翌日知悉有關的傳真及其所載的內容，所以通知

不能被視為於 4 月 19 日完成； 

再者，通知列於訴訟程序中的特別行為一章內規範，有別於法院部門的告知，當

事人的行為，而得以傳真方式作出，應以較嚴格的方式為之。 

綜合所言，當且僅當於 4 月 19 日的圖文傳真已完成通知行為，上訴提起的最後

期間方為 4 月 29 日，則辯護人不得於 4 月 30 日提起上訴，否則，4 月 30 日仍是

適當的期間提起有關上訴，故希望院長閣 下能接受本異議，及更正於 2007 年

4 月 16 日第二刑事庭法官所作的批示，並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 395 條第三款

接納有關上訴。 

 

二、裁判理由 

本異議所針對的原審法院法官的不受理上訴的批示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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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透過傳真方式，於 2007 年 3 月 19 日將廢止緩刑及委任辯護人的批示通

知嫌犯的指派辯護人(卷宗第 79 頁)。 

故此，有關的上訴期限於 2007 年 3 月 29 日屆滿。 

然而，本案的上訴理由狀於 2007 年 3 月 30 日方透過圖文傳真的方式提交，

故此，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 401 條第 1 款及第 73 / 99 / M 號法令第 2 條第 l

款的規定，有關的上訴屬逾期提出。 

綜上，本院不接納嫌犯所提出的上訴。 

作出通知及採取必要措施。 

本異議提出的唯一的問題是查究聲明異議人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

日以圖文傳真方式提交的上訴狀是否適時和因此而應否受理。 

根據本卷宗所載的資料，原審法院法官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五日作出

批示，廢止對被判刑人 A 所作出暫緩執行的徒刑，並命令執行實際的徒

刑。 

隨後於二零零七年三月十九日，原審法院法官作出批示，委任 B 實

習律師為被判刑人 A 的辯護人。 

於同日以圖文傳真方式將上述委任 批示及廢止暫緩執行徒刑的批示

一併通知 B 實習律師。 

原審法院其後亦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二十日寄出的掛號信通知 B 實習

律師以上兩項的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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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實習律師於二零零七年三十日以圖文傳真方式向原審法院提交上

訴狀。 

根據上述的事實資料，讓我們作以下的分析。 

本案問題的關鍵是法定的十天上訴期間，應按原審法院於三月十九

日以圖文傳真作通知日起計算，或應以隨後掛號郵件作通知的（推定）

接收日為起始日。 

《刑事訴訟法典》第一百條就訴訟行為的通知作出一般的規範。 

第一款 a 及 b 項規定在一般情況下，通知須以親身方式向應被通知

人直接作出或掛號信件方式對其作出。 

此外，在第五款 b 項*規定，遇有需要作緊急通知時，法院得選擇以

電話方式作出通知，但須隨後以電報或專線電報加以確認。 

就法律於 b 項最後部份所用「電報或專線電報」這一表述，我們應

對該表述作適時調整的解釋，視圖文傳真亦應包括其中。 

這點在司法實踐上基本上沒有爭議和學說上均不應有爭議。 
                                           
*
第一百條 

（通知之一般規則） 

…… 

五、以下列方式作出之傳召及告知，其效力等同於通知，但法律要求使用其他方式者除外： 

a) …… 

b ）在緊急情況下以電話方式作出之傳召及告知，只要其係遵守上條第二款所載之要件，且不僅在電話中告知應

被通知之人該傳召或告知之效力等同於通知，並在通電話後透過電報或專線電報加以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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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案而言，由於從卷宗上所獲的資料顯示，原審法院於二零零七

年三月十九日僅以圖文傳真方式向 B 實習律師所作通知，但沒有（最低

限度從卷宗看不見有）在圖文傳真寄出前或後以電話方式通知同一實習

律師。 

由於法律明確規定第一百條第五款 b 項所規定的緊急情況通知是由

兩部份組成﹕電話通知和隨後以電報或圖文傳真方式確認。但本個案中

僅有以圖文傳真方式作出的通知而欠缺先以電話作通知，因此，不能被

視為完整和有效的通知。 

事實上，原審法院採取圖文傳真方式作通知無可厚非，但必須確保

法律規定的通知要件須完全成立，方能被視為作出了有效通知。 

從立法精神角度而言，法律規定先以電話直接通知是先確保被通知

人已透過電話方式獲通知，而隨後的圖文傳真僅作為確認之用。 

因此，僅以圖文傳真方式作出的通知不能確保被通知人已獲悉通知

的內容，故不能取代電話通知的作用。 

基此，在本個案唯一可被視為有效通知的是二零零七年三月二十日

寄出的掛號信件。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一百條第二款規定，推定 B 實習律師正式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二十三日獲通知廢止暫緩執行徒刑的批示和委任其為

辯護人的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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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無疑問，隨後於三月三十日以圖文傳方式提交的上訴狀屬適時，

應予受理。 

 

三、裁判 

綜上所述，本人決定受理上訴人 A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日就廢止

暫緩執行徒刑的裁判提起的上訴。 

按《刑事訴訟法典》第四條適用《民事訴訟法典》第五百九十七條

第四款通知各訴訟主體，隨後發回原審法院。 

給予代理律師的報酬定為澳門幣捌佰圓正，由終審法院院長辦公室

支付。 

 

＊ ＊ ＊ 

 
二零零七年六月十八日，於澳門特別行政區 

中級法院院長 

 
 

賴健雄 


